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師資/教保員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學制班別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學士   □碩士   □博士
	學系名稱
	幼兒教育學系

	入學年月
	  年          月
	聯絡電話
	

	原就讀學校及系所
	

	抵免資格
	本校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已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以下簡稱教保課程），得申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三十二 學分為限。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幼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其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三分之一為限。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及修畢教保課程者，其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 扣除教保課程採認抵免之學分數至多三十二學分後之總學分之三分之一為限。


二、抵免科目學分：（附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教保證書或教師證書）
	序號
	已修讀及格科目
	擬抵免科目
	學系初審意見

	
	科目名稱
（須填全名）
	年級學期
	學分
	科目名稱
（須填全名）
	必選修別
	年級學期
	學分
	同意抵免
	不能抵免
	同意部分抵免
	簽章

	
	
	
	
	
	
	
	
	
	
	需補修科目
	學期
	學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
	1. 請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辦理。
2. 申請人請以正楷填妥本表，並檢附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教保證書或教師證書，再送就讀系(所)簽章。
3.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實施要點」第九條各教育專門課程與各教育專業 課程不得重複採認學分。


以上合計抵免        學分
	申請人簽名
	就讀系(所)
承辦人
	就讀系(所)
主任
	民雄教務組
承辦人
	組長
	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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